云南省工程建设信息网                  

客 户 服 务 协 议

客户档案号：______________                                         协议编号：KH
	基

本

信

息
	服务定购方（甲方）
	服务提供方（乙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云南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通信地址
	反对
	通信地址
	昆明市西昌路189号

	
	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
	
	互 联 网
	云南省工程建设信息网

www.ynzb.cn

	
	负责人
	
	电话
	
	客服热线
	0871-6225588

	
	
	E-mail:
	投诉建议
	0871-6225588

	
	联系人
	
	电话
	
	
	

	
	
	E-mail:
	传    真
	0871-6225588-传真

	
	传  真
	
	邮编
	
	邮    编
	

	订购服务

内   容
	□ 云南省工程建设信息网VIP用户________户

	服 务 费
	甲方确定订购乙方所提供的上述服务，应缴纳服务费：

共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__________元）

	服务时限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至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双 

方

承

诺
	服务定购方承诺（甲方）：

1.甲方已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内容，并保证所填写的部分是真实、准确的；

2.甲方在乙方的所有网络或平台上发布信息时，对自己所发布的信息内容负责，不借此进行虚假或垃圾信息发布，扰乱市场，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恶意攻击和诽谤其它企业及个人的活动；

3.在协议履行期内，甲方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若发生变更，将及时通知乙方；

4.本网站信息归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及云南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各单位、个人均不得在其他非政府规定的媒体上转载、粘贴、抄袭、印发或私自出让、转借、故意泄漏信息，否则自负有关法律责任；
5.在协议服务期内，甲方将如实、积极地给乙方的工作提出建议或意见，并支持、配合乙方不断完善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服务提供方承诺（乙方）：

1.乙方将严格遵守协议之约定，按时、按质、按量地为甲方提供所订制的服务；

2.乙方因故调整或改进现有服务，将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并保证甲方有充足的选择权；

3.乙方将严格保护甲方的隐私权，未经许可不向第三方提供甲方的任何资料与信息；

4.对于甲方本协议选定的服务内容，乙方只一次性收取协议规定的服务费，不再另行收费；

5.乙方在收到甲方的汇款后，即出具正式发票交给甲方，同时正式开通服务，并提供相应的软件、账号与密码等给甲方。

乙方指定专用收费账户信息：

名    称： 
银行名称： 
账    号： 

	协议认定
	服务定购方（甲方盖章）

经手人：           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提供方（乙方盖章）

经手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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